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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环科院牵头，依托水专项技术成果、立足我国河湖

生态修复技术现状，是一套包含 34 项标准，内容涉及河流源头生态

修复、河流中游生态修复、河流下游及河口生态修复、湖滨生态修复、

湖湾及浅水区修复、湖泊敞水区生态调控以及河湖水体综合生态修复

等 7 个方面的河湖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标准体系中的一项。该标准体系

的编制工作组主要由生态环境部科技发展中心、标志性成果 3 生态修

复成果专家、“流域水体生态修复成套技术（2018ZX07701001-17）、

“受损水体修复技术集成与应用”课题（2017ZX07401-003）、标准

编制的主编和参编单位组成。本标准属于新制定标准，由北京师范大

学起草。 

主编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主编人员：王圣瑞，豆俊峰 

参编单位：生态环境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参编人员：韩巍，钱玲，储昭升，袁静，赵丽 

2. 标准拟解决的问题 

标准规定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一般要求、修复工

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要求、修复工程监测要求等内容，旨在为受损湖泊

修复工程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提供提供规范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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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制定的意义及目的 

湖泊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调节河川径流、提供水源、防洪灌溉、养殖水产、提供生

物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重要功能。当前，我国湖泊

生态环境总体形势严峻。一是部分湖泊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江湖阻断

以及围垦、围网、围堤、乱修乱建等过度的人为活动导致湖泊生境破

碎和生物栖息地减少，湖泊生态系统失衡，湖泊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

损害，生态功能严重退化。二是部分湖泊存在富营养化问题，随着湖

泊污染负荷不断增加，部分湖泊营养水平持续升高，富营养化指数呈

上升趋势，水体富营养化加剧。三是部分湖泊出现湖面萎缩现象，因

湖泊流域植被破坏、湿地减少、水土流失和湖泊淤积，加之工农业生

产和城乡生活用水量激增，湖泊蓄水量减少，部分湖泊出现湖面萎缩

现象，四是湖泊生态环境监管能力薄弱。我国湖泊生态环境监测大多

限于水质，生态监测刚刚起步，相应设备装备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

高，部分湖泊尚未开展水质监测，环境监测、监察、预警应急等监管

能力薄弱。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受损湖泊修

复治理工作，开发了大量湖泊污染控制工程与技术，并且建立了一系

列的示范工程，在受损湖泊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我国目前

还没有完善合理的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对于

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尚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修复工程

治理效果也都不显著。为加强我国湖泊污染治理，提高修复工程成效，

制定切实可行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本指南针对我国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过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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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问题，集成归纳了“十一五”、“十二五”水专项成果，立足于我

国受损湖泊修复工程的特点，围绕入湖污染物拦截及生态控制工程、

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工程、浅水区水生植物恢复与水生态调控工程、

蓝藻水华控制工程等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规定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

行维护与管理一般要求、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要求、修复工程监

测要求等内容，旨在为实现受损湖泊修复工程的长效运行提供规范性

指导。 

4. 牵头单位情况 

牵头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水科研究院是全国教育系统第一家专门

从事水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机构。近年来，北京师范大水科学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主持了与本课题有关的 973 计划项目“气候变化对我国东

部季风区陆地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及适应对策”、国家重大水

专项“渭河关中段生态基础流量保障技术研究”、“流域水生态功能

分区理论与方法”、科技部国际合作重大项目“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太

湖流域洪水风险率演变规律”、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数字流域

关键技术”、科技部水资源高效利用专题“全国水资源承载力大数据

平台构建”课题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奖励 10 余项，申请国家专利近 100 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

其中 SCI 收录近百篇，EI 检索 140 余篇。具备了承担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的能力和良好的科研业绩，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尤其在水环

境安全、水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健康效应、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

水环境管理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学科优势，并取得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

技成果，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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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安全、水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健康效应、水环境风险评估与预

警、水环境管理等领域有良好的研究经历、重要业绩和科研成果，为

本课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能够承担本项目相应工作。 

5.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标准制定的有关要求，主编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标准编

制组。在系统查阅国内外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方法的相

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梳理我国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集成归纳了“十一五”、“十二五”水专

项等项目成果中关于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和方法，

整理分析相应数据，开展典型区域实地调研，进一步校核标准中相关

内容与方法的科学性及适应性。多次召开标准研讨会，讨论并确定了

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5.1 前期基础与项目支撑 

本标准是基于“十一五”、“十二五”及“十三五”国家水体污

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的，编制组在“受损水

体修复技术集成应用方案”（2017ZX07401003-005）课题研究过程

中已开展了相关专题研究，并编制了相关的方案，包括《受损水体修

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总体方案》、《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

管理方案》、《湖滨缓冲带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方案》、《人工

湿地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方案》等，具有夯实的研究基础作支撑。

基于以上工作的开展，项目组在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方

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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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立编制组并形成标准草案 

北京师范大学接到任务后，立即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着手收集

了国内外关于相关技术资料，并结合编制小组前期的工作基础，经过

与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工程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维护

管理单位等相关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于 2019 年 9 月形成了《受

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规程》初稿。标准编制小组进行了广

泛的讨论和反复的修改，将“规程”修改为“技术指南”，于 2019 年 12

月形成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讨论稿）。

于 2020 年 7 月编制形成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

指南》（征求意见稿）。 

（1）标准起草 

在整理形成的《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方案》技术方

案的基础上，经过对标准框架和技术内容的多次讨论，在充分消化吸

收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标准要求于 2019 年 9 月形成《受损湖泊修复

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规程》标准初稿。 

（2）标准讨论稿 

邀请领域内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对已经起草的《受损湖泊修复

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规程》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进行深入研讨，并对

标准的格式和内容进行了改进并进一步完善了标准框架、技术内容，

完成对初稿和编制说明的修改，将“规程”修改为“技术指南”，于 2019

年 12 月形成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讨

论稿）。 

（3）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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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标准制定小组在《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

南》（讨论稿）基础上反复修改和完善，于 2020 年 7 月形成了《受

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技术路线和依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并考虑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的实

际情况，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政策和协调统一性原则。严格遵循国家

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

与同体系标准及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根据不同区域的地形地

势等自然条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标准既保持技术上的科学性和先

进性，又具有生产上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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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路线 

 

3. 编制依据 

3.1 政策文件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3.2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T 50138-2010 水位观测标准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HJ/T 91-200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已有研究 

成果总结 

起草标准 

文献调研 实地调研 

形成技术指南初稿 

技术指南修改完善 

专家研讨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 

按审定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 

 

按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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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92-2015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494-2009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623~628-2011《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等六项标准 

HJ 2015-2012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16-2012 环境工程 名词术语 

ISBN131930654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规程 

7-80010-675-6 7-80010-676-4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 

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的总体要求和

入湖污染物拦截及生态控制工程、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工程、浅水区

水生植物恢复与水生态调控工程、蓝藻水华控制工程的运行维护与管

理要求，以及修复工程监测与调控、修复工程绩效评估、事故应急预

案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受损湖泊修复工程的运行、维护与管理。可作为受

损湖泊修复工程实施单位的技术依据与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明确引用了 12 个标准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涉及 9 个重要术语：受损湖泊、湖滨带、湖泊缓冲带、

湖泊基底、湖泊生境、底栖动物、水环境修复、生态护坡、护岸。 

3.1 受损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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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自然干扰、人为干扰、或两者的共

同作用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态，使湖泊的水质和水环境

发生变化和障碍，并造成了湖泊生态系统的逆向演替。 

3.2 湖滨带 

湖泊流域陆生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带，其核心范围

是湖泊最高水位线和最低水位线之间的水位变幅区，并可依据湖泊水

-陆生态系统的作用特征分别向陆向和水向辐射一定的距离。 

3.3 湖泊缓冲带 

缓解或减轻湖泊水生态系统受到流域内各种人类活动或自然过

程的破坏、干扰和污染的空间。 

3.4 湖泊基底 

湖区水生植被根系的固着点，是植物生长所需营养元素的主要来

源。 

3.5 湖泊生境 

湖泊生态系统中水生生物（水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所生存的

栖息地环境。由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综合形成，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

其他对生物起辅助作用的生态因素。 

3.6 底栖动物 

生活史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底部水体与沉积物界面的水

生动物群。 

3.7 水环境修复 

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措施，使存在于水环境中的污染物

浓度减少或毒性降低或完全无害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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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生态护坡 

综合利用工程力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原理对湖区斜坡或边坡

进行支护，形成由一系列护坡植物如沉水植物、浮叶植物、挺水植物、

湿生植物（乔、灌、草）等构成的多层次生态防护，对边坡表层具有

防护、加固作用，兼顾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 

3.9 护岸 

为保护湖区的岸坡，防止水流、波浪侵蚀而构筑的建（构）筑物。 

4. 基本要求 

4.1 本条规定了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的一般规定 

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要以复合符合国家、地方等各

层级的相关规定与要求为基础，应避免受自然或人为条件的影响，并

应进行效益评估。 

对修复工程的管理要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

发[2013]111 号）等相关规定，建立事故应急预案。 

4.2 本条规定了制度建设与人员要求 

受损湖泊修复工程管理单位或管理责任主体、主管部门应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工程设施维护管理制度，运行维护与管理人员应经

过相关专业培训。 

4.3 本条规定了修复工程设施管理与安全防护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有关规定的要求，制定

修复工程设施与设备的详细维护管理方法，发现严重问题时应及时报

告相关管理部门并采取必要的管护措施。同时，完备各种消防物资与

劳保用品等安全防护措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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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条规定了人为活动管理要求 

修复工程区域内，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大型人为活动、植物采收、

放牧等的干扰。 

5. 入湖污染物拦截及生态控制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5.1 本条主要规定了前置库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要求 

5.1.1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的气象、水位、水量等的实时监测。 

5.1.2 本条规定了系统内各单元阀门、闸站的维护与管理要求。 

5.1.3 本条规定了植物的维护管理方法与要求。 

5.1.4 本条规定了库区范围内卫生及景观维护管理要求。 

5.1.5 本条规定了库区材料物品、环境、设备的监控制度要求。 

5.2 本条主要规定了入湖河口人工湿地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要

求 

5.2.1 本条规定了湿地水量、水文、水位的监测要求。 

5.2.2 本条规定了湿地系统运行效果与健康评价工作监测要求。 

5.2.3 本条规定了设备设施等的日常巡检与管理要求。 

5.2.4 本条规定了及时清理工程区范围内的废弃物、杂草与枯枝

落叶，降低基质堵塞概率。 

5.2.5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范围内废弃物、杂草与枯枝落叶及时清

理，以降低基质堵塞概率。 

5.2.6 本条规定了非正常天气下的检查、扶培与补种要求。 

5.2.7 本条规定了植物的收获、割刈、清理工作要求。 

5.2.8 本条规定了对系统的冬季保温等维护管理方法。 

5.2.9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安全监管与定期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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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6.1 本条规定了总体调控规则要求 

6.1.1 本条规定了合理制定养护管理方案与计划。 

6.1.2 本条规定了植物生长情况监测要求。 

6.1.3 本条规定了岸带陆生植被养护管理工作要求。 

结合工程区土壤结构进行适当改良，以提升土壤肥力促进植物生

长与群落恢复；及时清理、拔除岸边杂草，降低因水分、养分、光照

竞争引发病虫害的概率；定期松土并检测土壤肥力，松土作业应遵循

离主干越近松土深度越浅的原则；依据植物生长状况对其进行适当修

剪，清除枯枝、病残枝、过密枝，确保疏密有序。 

6.1.4 本条规定了水生植被养护管理工作要求。 

及时打捞、清除位于水体表面与滨岸带的废弃物、漂浮物、杂草、

植物残体；视植物生长情况对枯黄、枯死、倒伏、过密、扩张性等植

株进行及时修剪与扶培；针对成活率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水生植物要

进行补种作业；如遇台风、暴雨等非正常天气，要及时检查并补种如

挺水、沉水等水生植物。 

6.1.5 本条规定了病虫害防治要求。 

6.1.6 本条规定了植物收割要求。 

6.1.7 本条规定了浅根系沉水植被、深根系沉水植被、挺水植被

的补种方法与要求。 

6.1.8 本条规定了植物群落配置重新规划作业要求。 

6.2 本条主要规定了水生动物群落调控与管理要求 

6.2.1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内水生动物生长与死亡状况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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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本条规定了水生动物群落间数量配比的监管与调控要求。 

6.2.3 本条规定了水生动物群落调控作业要求。 

6.3 本条主要规定了湖滨基底与湿地运维管理要求 

6.3.1 本条规定了基底工程区内的水文、泥沙、水下地形、滩涂、

围埝等要素定期观察与测量要求。 

6.3.2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内水文观测设施运行情况的定期巡查要

求。 

6.3.3 本条规定了湿地系统水位、水质、植物监测与观察要求。 

6.3.4 本条规定了基质调料更换、水位调控等要求。 

6.3.5 本条规定了植物收割要求。 

视植物生长状况与季节适时开展收割作业，挺水植物建议地表 5 

cm 以上部位，浮叶和沉水植物建议水面下 30 cm 部位。 

6.3.6 本条规定了工程区内的废弃物、杂草、枯枝落叶、植物残

体的清理及外来物种的控制要求。 

3.6.7 本条规定了工程冬季保温工作要求。 

7. 浅水区水生植物恢复与水生态调控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7.1 本条主要规定了浅水区水生植物种植与群落优化要求 

7.1.1 本条规定了水生植物优化的种植时间、生长水域、工程水

深的选择要求。 

7.1.2 本条规定了水生植物种类选择要求。 

7.2 本条主要规定了浅水区水生植物的收割要求 

7.2.1 本条规定了收割时间的要求。 

7.2.2 本条规定了挺水、浮叶、沉水植物的收割或打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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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水植物应完全收割，浮叶、沉水植物可不进行收割，应以打捞

死亡残体为主，对于浮叶植物堆积区应重点打捞。 

7.3 本条主要规定了生物入侵与虫害管理要求 

7.3.1 本条规定了可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控制入侵物种的生物量。 

7.3.2 本条规定了在繁殖期间对入侵物种进行捕捞，通过减少繁

殖群体的数量来控制入侵物种的生物量。 

7.3.3 本条规定了植物种植不宜过于拥挤，保证良好的通风光照

条件。 

7.3.4 本条规定了植株生长情况、病虫害控制与清除的监测要求。 

8. 蓝藻水华控制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8.1 本条规定了蓝藻水华预警监测项目及要求。 

8.2 本条规定了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点位选择要求。 

8.3 本条规定了水体中鱼类总体生物量定期监测要求。 

8.4 本条规定了控制浮游植物过量繁殖的方法。 

8.5 本条规定了通过投放滤食性鱼类直接摄食控制蓝藻等浮游

生物的方法。 

8.6 本条规定了底泥疏浚要求。 

8.7 本条规定了死亡水生动物和蓝藻及时打捞要求。 

9. 修复工程监测与调控 

9.1 本条主要规定了修复工程监测的一般性的规定 

9.1.1 本条规定了监测工作的连续性、频率、数据记录等要求。 

9.1.2 本条规定了监测频次要求。 

9.1.3 本条规定了监测记录与整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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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本条规定了监测结果质控要求。 

9.1.5 本条规定了监测人员与设施管理要求。 

9.2 本条主要规定了水质指标监测要求 

9.2.1 本条规定了应根据 GB3838-2002 规定确定水质监测指标，

并根据 HJ494-2009 确定监测点位布设、采样方法、采样频率等。 

9.2.2 本条规定了必要的水质监测指标增补要求。 

9.2.3 本条规定了湖泊监测断面设置、采样垂涎和采样点布设、

采样间隔等的要求。 

9.2.4 本条规定了监测方法的选择。 

9.2.5 本条规定了监测分析过程的质控管理要求。 

9.2.6 根据 GB/T 8170-2008 的规定进行异常数据的修约。 

9.3 本条主要规定了生物和底质指标监测要求 

9.3.1 本条规定了生物监测指标选择方法。 

9.3.2 本条规定了生物调查方法。 

生物调查时应记录保护物种及外来物种入侵情况，湖滨带生物调

查方法可参考《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底栖动物标本处理和分析

方法应按《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规定的海岸带

生物调查方法进行。 

9.3.3 本条规定了种类鉴定方法。 

9.3.4 本条规定了底质监测指标选择。 

9.4 本条主要规定了应急监测要求。 

9.4.1 本条规定了应做好突发性事故和非正常运行条件下的应急

监测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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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本条规定了应急监测工作手册、应急监测数据库和应急监

测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要求。 

9.4.3 本条规定了应急监测人员的技术培训与演习要求。 

9.4.4 本条规定了应急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的筛选管理等要求。 

9.5 本条主要规定了工程运行记录与调控要求 

9.5.1 本条规定了工程运行记录应如实反映工程设备、设施、工

艺及生产运行情况。 

9.5.2 本条规定了记录应由相关人员审核无误并签名确认后，并

按月归档。 

9.5.3 本条规定了交接班记录要求。 

9.5.4 本条规定了建立反馈调控机制要求。 

附录 

阐述了浅水区可选植物以及培育养护要求。 

四、预期效益 

经济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实施，规范了受损河流修复工程的运行

维护与管理，提高了工程效益，降低了投入成本。 

环境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实施，能有效改善湖泊生境，提高了生

物群落优化及多样性，污染物削减与水质改善明显。 

社会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形成美丽的湖泊景观，促

进生产与旅游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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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与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约束性文件保持一

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无。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环保行业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及时组织开展宣贯与培训，通过水专项成果展

进行标准的推介宣传，扩大标准的社会知名度，并且在主编与参编单

位中优先进行推广应用，以期得到地方环保部门的认可，并在全国进

行推广应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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